
吉林省人民政府

批转省劳动厅关于吉林省企业

工资指导线试行意见的通知

吉政发〔1997〕18号

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各直属机构：

省政府同意省劳动厅《关于吉林省企业工资指导线试行意见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工资指导线是政府为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依据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指标确定工

资增长水平，指导工资分配的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形式，也是市场

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今年，劳动部已决定将我省列入全国 10个

试点省市范围，要求全面试行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好试点。通过工资

指导线的实施，引导企业适度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使工资总量的增

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相适应，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 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全省经济的发展。



关于吉林省企业工资指导线试行意见

（省劳动厅 1997年 5月）

为了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政府宏观调

控”的企业工资分配体制，更好地指导企业工资分配，依据《劳动

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劳动部的要求，特提出吉林省企业工资指导

线试行意见。

一、企业工资指导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调控企业工资

水平的一种形式。实行企业工资指导线，旨在使企业工资增长与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引导企业在生产发展和效益提高的前提下

合理增加工资。

二、工资指导线分为基准线、上线和下线三条线，是年度企业

职工工资水平增长应遵循的界限。基准线是全省企业职工年货币平

均工资增长率。上线是企业职工年货币平均工资增长预警线。下线

是企业职工年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保障线。

三、工资指导线主要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社会劳动生

产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标为依据，并综合考虑城镇就业

状况、劳动力市场价格和人工成本水平等因素，按照劳动部指定的

“数学模型”和“四分位法”进行测定。

四、制定工资指导线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工资增长的总体要求，

坚持“两低于”原则。

（二）有利于实现省委六届五次会议确定的“到本世纪末使

我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达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的目标。

（三）按行业、企业特点，实行分级管理和分类调控的办法

。

五、工资指导线适用于生产基本正常的全省城镇各类企业。

六、工资指导线的实施及要求。

（一）要加大工资指导线调控力度，坚持工资指导线与现行

企业工资总量调控办法并行。试点初期，对企业要坚持工资指导线

与工效挂钩、工资总额包干等办法进行双控。 随着工资指导线制

度的建立和完善，逐步转向以工资指导线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工资分

配宏观调控机制。

(二）工资指导线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实行不同的调控办法。

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应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工资指导线

，依据本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在工资指导线的上线和下线之间，

围绕基准线进行工资分配，不得突破上线。实行挂钩、包干的，要

根据工资总额提取情况，依据指导线确定工资水平增长幅度，超过

上线的部分转入工资储备金。

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应依据工资指导线，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工

资。尚未建立协商制度的企业，可暂时直接依据工资指导线确定工

资。在生产经营正常的情况下，工资增长不应低于指导线的基准线

水平，效益好的企业可相应提高工资增长幅度。



城镇集体企业参照国有企业执行。

（三）企业执行工资指导线时，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省

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

（四）自工资指导线颁布后的 30日内，企业要依据工资指导

线编制调整其年度工资总额使用计划，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按

分级管理的原则报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审核签章。

（五）按照分级管理、分类调控的原则，各市、州和省直企

业主管部门要认真搞好本地区、本行业工资指导线的组织实施工

作，指导企业依据工资指导线适时调整年度工资总额使用计划。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要对企业实行工资指导线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七、对于工资水平偏高、工资增长过快的国有垄断性行业和

企业，应严格控制其增长速度，实行控制线制度。

    八、全省实行统一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控制线，各市、

州、县不另行制定指导线和控制线。

    九、工资指导线在每年的 4月 30日前，经省政府批准后，

由省劳动厅发布，执行时间为一个日历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1997年 5月 27日印发


